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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民國62年經濟部工業局編定高雄大社工業區，

後因一連串工安事故引發當地居民強烈抗

爭。82年4月5日發生嚴重廢氣外洩事件，經

濟部遂邀集地方政府召開協調會，會後並發

函敘明協調結論，其結論為「大社工業區內

各廠應配合中油高雄煉油總廠五輕遷廠計畫

一併遷移」。87年原高雄縣政府公告發布實

施「變更大社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

附帶條件規定，特種工業區內之廠商應於107

年以前完成遷廠，並由縣政府依法定程序變

更為乙種工業區。據訴，政府於82年即已承

諾大社工業區要遷廠及變更為乙種工業區，

然直至108年才由高雄市都市計畫委員會作

成變更為乙種工業區決議，送內政部都市計

畫委員會審議，惟迄今遲未作成決議。究經

濟部多年來有關大社工業區變更乙種工業區

之規畫和配套措施、未能履行承諾事項之原

因為何？因事涉大社居民健康及生活品質甚

鉅，有調查之必要案。

貳、調查意見：

據大社環境守護聯盟向本院陳訴指出，大社工業區

於民國(下同)82年4月5日發生嚴重廢氣外洩事件，經濟部

經邀集地方政府召開協調會，並獲致「大社工業區內各

廠應配合中油高雄煉油總廠五輕遷廠計畫一併遷移」之

結論，嗣原高雄縣政府於87年11月7日公告發布實施「變

更大社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於計畫書中附

帶條件規定，特種工業區內之廠商應於107年以前完成

遷廠，並由縣政府依法定程序將大社工業區從特種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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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變更為乙種工業區，惟政府迄未依承諾辦理變更事宜。

另台灣區石油化學工業同業公會(下稱台灣區石化公會)

亦向本院陳訴表示，大社工業區年產值約為新臺幣(下

同)850~900億元，區內就業人員約2,700餘人，所生產

之原物料以供應內需為主，若變更為乙種工業區，將導

致廠商被迫關廠、產業斷鏈及衍生員工就業等問題，故

主張變更為甲種工業區，以符合產業之都市計畫容許使

用。

究高雄市政府辦理「變更高雄市大社都市計畫(特

種工業區附帶條件規定專案通盤檢討)案」之過程，以

及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下稱內政部都委會)審議情形

為何？何以迄未能將大社工業區變更為乙種工業區？

本院認有深入瞭解之必要，因此立案調查。

本院為瞭解事實來龍去脈，分別邀請大社環境守

護聯盟人員及台灣區石化公會人員到院陳訴意見，並

函請經濟部、高雄市政府及內政部營建署就相關事項查

復到院，並辦理諮詢會議，邀請專家學者提供意見，

亦召開座談會及詢問經濟部、高雄市政府、內政部營

建署、勞動部、衛生福利部及教育部等相關機關業務主

管人員，業調查竣事，茲臚列調查意見如下：

一、高雄大社工業區於82年4月5日發生嚴重廢氣外洩事件，

引發當地居民強烈抗爭，同年5月3日經濟部與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地方政府等召開協調會，獲致政府承諾「

大社工業區內各廠應配合中油高雄煉油總廠五輕遷廠

計畫一併遷移」之結論1。87年11月7日高雄縣政府公

告發布實施「變更大社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

，附帶條件規定「廠商應於民國107年以前完成遷廠，

1 當時由立法院副院長王金平、經濟部部長江丙坤、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副署長與大社鄉鄉長

及各界代表於高雄市國賓飯店，由時任縣長余陳月瑛主持召開大社工業區污染糾紛協調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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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由縣政府依法定程序變更為乙種工業區」。高雄市

政府嗣為履行上述結論及附帶條件規定，啟動都市計

畫變更作業，經該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於108年3月22日

審議通過大社工業區變更為乙種工業區後，報送內政

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惟迄今仍未有具體結論。對

民眾而言，大社工業區周邊各里人口數約有4萬2千餘

人，而廠商從事石化原料製造，產品製造過程中排放

之氣體，有危害人體健康之虞，且有17條地下工業管

線行經之致災風險，政府於87年早已承諾要「於107

年以前完成遷廠」、「變更為乙種工業區」，然至今卻

依舊原地踏步，雖經政黨輪替，但民眾相信的是政府

的承諾，若未能履行承諾，恐影響民眾對政府的信任，

未來政府推動重要建設，不論如何用心承諾，皆可能

遭受民眾的全力抵抗，終非國家之福。經濟部因彰化

國光石化開發案推動失敗，導致大社工業區廠商無處

可遷，又憂慮變更為乙種工業區，恐有產業供應鏈斷

鏈及大量勞工失業之風險，以致本案至今懸而未決。

然變更為乙種工業區，對高雄市整體都市未來轉型發

展至為重要，且高雄市政府認為變更為乙種工業區供

應鏈不會斷鏈，亦不會造成大量勞工失業問題。然此

事一拖再拖近30年，高雄市政府與經濟部溝通未果，

不但民眾對政府喪失信任，廠商亦無法進行轉型，已

形成多輸局面。經濟部應積極與高雄市政府尋求共識

、發展具體計畫及配套措施，履行「變更為乙種工業

區」的承諾。對民眾而言，將近30年的等待，許多人

小時候被父母帶著去陳情抗爭，如今自己已經成為父

母，帶著小孩去陳情抗爭，這是一個何其漫長的等待。

行政院應予正視，督促所屬負起履行實現政府承諾之

責任，並兼顧經濟永續發展、居民健康安全及勞工就

業權益，以維政府施政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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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社工業區緊鄰住宅區，多次發生公安危害，周邊

居民深受其害，82年4月5日又發生嚴重廢氣外洩事件，

經民眾抗爭，經濟部於同年5月3日經召開協調會，獲

致政府承諾「大社工業區內各廠應配合中油高雄煉

油總廠五輕遷廠計畫一併遷移」：

1、大社工業區係於62年由經濟部工業局編定之工業區，

並定位發展石化工業，大社都市計畫於62年9月公

告發布實施時配合劃設為工業區。區內現有11家

營運廠商，其中8家為化學材料製造業、2家為化

學製品製造業、1家為機械設備製造業。

2、原高雄縣政府分別於68年12月及75年5月公告發布

實施「變更大社都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及

「變更大社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當時

大社工業區均維持都市計畫工業區之編定，並未

指定工業區之種類。

3、大社工業區緊鄰住宅區，多次發生公安危害，

周邊的居民深受其害，民怨四起，82年4月5日

又發生嚴重廢氣外洩事件，引發當地居民強烈抗

爭，經濟部爰於同年5月3日與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下稱環保署)、地方政府召開協調會議並獲

致結論，其中一項為「大社工業區內各廠應配合

中油高雄煉油總廠五輕遷廠計畫一併遷移」，該

次會議紀錄並由經濟部於82年5月5日函送原高雄

縣政府、原高雄縣大社鄉公所、環保署、大社工

業區廠商聯誼會及仁大工業區管理中心在案。

(二)原高雄縣政府為履行上述協調會結論，依法定程序

辦理後，於87年間公告發布實施「變更大社都市計

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計畫書中附帶條件規定：「

廠商應於107年以前完成遷廠，並由縣政府依法定程

序變更為乙種工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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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年大社鄉公所擬定「變更大社都市計畫(第三次

通盤檢討)案」時，配合使用現況將大社工業區

(109.35公頃)變更為特種工業區(101.8522公頃)

及乙種工業區(7.4978公頃)，理由略以：「……3

、據鄉公所及縣政府列席人員表示，上述工業區

目前大部分為石化工業，因污染影響鄰近環境至

鉅，故鄉民強烈要求石化工業必須遷廠。4、……

82年5月3日立法院王副院長、經濟部江部長、環

保署林副署長、原高雄縣政府余陳縣長與大社鄉

許鄉長及各界代表曾開協調會，其結論略以：『

大社工業區內各廠應配合中油高雄煉油總廠五

輕遷廠計畫一併遷廠』。」

2、查「變更大社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經

原高雄縣都市計畫委員會(下稱原高雄縣都委

會)84年3月17日第16次會議、原臺灣省都市計畫

委員會(下稱原臺灣省都委會)87年6月24日第554

次會議審查通過後，原高雄縣政府於87年11月7

日2公告發布實施，變更大社工業區為特種工業區

，並於計畫書中訂定附帶條件規定：「1.特種工

業區內之廠商應於民國107年以前完成遷廠，並

由縣政府依法定程序變更為乙種工業區。2.在民

國107年以前特種工業區除為興建汽電共生、汰

舊換新或為改善環境增加之設施外，非經環保機

關審核同意不得再行新建或擴建。」

3、針對上述附帶條件規定，高雄市政府並表示：87

年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之附帶條件(變更乙種工業

區、廠商於107年以前遷廠)，係配合82年5月3日

協調會決議「大社工業區內各工廠應配合中油高

2 高雄縣政府87年11月7日府建都字第211694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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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煉油總廠五輕遷廠計畫一併遷移」而訂定等語

。

4、嗣高雄市政府於103年辦理「變更大社都市計畫(

第四次通盤檢討)案」時，針對大社工業區變更

為乙種工業區或甲種工業區之相關陳情意見，經

研析後建議維持原計畫特種工業區，理由略以：

（1）現行中央石化產業政策朝向高值化發展，大社

工業區107年遷廠議題係依據中央允諾中油五輕

遷移所產生，其遷廠與否屬國家重大經濟議題

，仍應請中央擬定具體政策及相關配套措施，

與地方政府共同研議符合地方居民、廠商期待

之解決方案。

（2）考量該工業區近年工安事件、環境汙染事實及

實質改善、回饋措施為符合地方期望，應俟

經濟部加速推動國家石化產業政策或發展方

向已有具體成效後，廠商確實履行應有之社會責

任，使當地居民破除長久以來環境汙染之疑慮

，再續檢討辦理。

5、上述第四次通盤檢討案，經高雄市都市計畫委員

會(下稱高雄市都委會)審議決議：「建議維持原計

畫特種工業區，於下次通盤檢討辦理。」再經內政

部都委會102年8月27日第810次會議決議略以：「准

照高雄市政府研析意見維持原計畫，於下次通

盤檢討辦理。」高雄市政府並於103年12月3日3公

告發布實施「變更大社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

)案」在案。

(三)高雄市政府辦理「變更高雄市大社都市計畫(特種工

業區附帶條件規定專案通盤檢討)案」，經該市都委會

3 高雄市政府103年12月3日高市府都發規字第10335751901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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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08年3月22日審議通過大社工業區由特種工業區

變更為乙種工業區：

1、高雄市政府基於82年政府曾做出的承諾，以及87年

大社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時附帶條件規定

應辦理變更為乙種工業區；加上大社工業區廠商

係從事石化中間原料製造，屬於甲種工業區產業

使用性質，惟工業區距離北側住宅區僅約35至80公

尺，距東側住宅區則約有80公尺，亦有17條地下工

業管線行經周邊。而為降低環境負擔、確保居

民健康安全及地下工業管線致災風險4，並兼顧勞

工就業權益，高雄市政府遂於107年間依法定程

序啟動都市計畫變更作業，辦理大社工業區由特

種工業區變更為乙種工業區之專案通盤檢討，使

未來土地供引進公害輕微之產業使用。

2、上述「變更高雄市大社都市計畫(特種工業區附帶

條件規定專案通盤檢討)案」，經於107年7月11日

辦理公開展覽，並提高雄市都委會審議，於108

年3月22日第73次會議通過，決議：「1.本案援依

82年經濟部會議承諾及87年内政部核定大社都市

計畫規定，同意照專案小組意見通過變更為乙種

工業區，續依法定程序報内政部審議。2.考量兼

顧國家經濟發展、產業就業、勞工生計及周邊環

境品質，有關廠商陳情之訴求，請經濟部或業者

研提具體產業轉型及環境保護計畫，加強與地方

溝通取得共識後，再循法定程序辦理。」

3、高雄市都委會審議通過後，高雄市政府於108年5

4 依據高雄市政府提供之資料顯示，該市於103年7月31日夜間至8月1日凌晨發生石化氣爆事件後

，為辦理既有工業管線災害預防、防災整備以及緊急應變等工作，該府訂定「高雄市既有

工業管線管理自治條例」，同時成立「管線安全辦公室」負責全市既有工業管線事故通報與

監控作業，變更為乙種工業區容許使用產業後，除降低環境負擔外，並可大幅降低高雄市

地下管線風險，進而提升城市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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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日函報內政部都委會審議。

(四)內政部都委會對於「變更高雄市大社都市計畫(特種

工業區附帶條件規定專案通盤檢討)案」，基於經濟部

工業局與高雄市政府尚未達成共識及擬具配套措施

，而迄未完成審議：

1、內政部都委會為審議「變更高雄市大社都市計畫(

特種工業區附帶條件規定專案通盤檢討)案」，組成

專案小組，並於108年6月3日、108年11月7日及109

年11月10日召開3次會議進行討論，而高雄市政

府亦依照該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經彙整經

濟部工業局資料後，於110年4月21日函送內政部

營建署轉該部都委會審議。

2、惟期間因逢COVID-19(新冠肺炎)全國疫情警戒第

三級，內政部都委會暫緩審議案情複雜的都市計

畫案件，直至110年11月9日，內政部營建署方函

請高雄市政府及經濟部工業局依照專案小組委

員再提意見，予以補充資料。案經高雄市政府彙

整經濟部工業局所提資料後，於111年3月11日函

請內政部營建署轉該部都委會依程序辦理。

3、本案雖經高雄市政府與經濟部工業局2次回應補充

資料，惟內政部營建署檢視該2機關所回應之意見

仍有分歧，尚無具體共識，且變更案件涉及環境

品質、產業發展、居民健康及就業機會等議題，爰

於111年4月6日再函請經濟部工業局依內政部都

委會專案小組109年11月10日第3次會議初步建議

意見，邀集高雄市政府及相關單位進一步共同謀求

具體共識及相關配套措施後，再儘速提請內政部

都委會審議。惟因高雄市政府及經濟部工業局迄未

取得共識，因此截至目前為止，內政部都委會對

於本案審議，仍未有具體進展與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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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如前所述，原高雄縣政府為履行82年5月3日協調會

結論，分別於84年3月17日及87年6月24日經原高雄縣

都委會第16次會議、原臺灣省都委會第554次會議

等審查通過「大社工業區內廠商應於107年以前完成

遷廠，並由縣政府依法定程序變更為乙種工業區」

在案，而高雄市政府為履行上述事項，於108年函

報內政部都委會審議變更事宜；惟經濟部為釐清相

關事項及協助廠商處理後續可能面臨之問題，由該

部工業局與高雄市政府及相關單位成立「大社工業區

變更為乙種工業區對石化產業之影響」專案小組，

並已召開4次會議，本案進展仍在原地踏步，懸而未

決：

109年11月10日內政部都委會專案小組召開

第3次會議，其中針對廠商代表陳情變更為乙種工

業區後，恐無法繼續營運部分，建請經濟部工業局

邀集高雄市政府及相關單位，就廠商陳情意見妥

予釐清。依上述結論，經濟部工業局遂於109年12

月14日邀集高雄市政府、台灣區石化公會、大社工

業區廠商聯誼會、區內廠商等召開會議進行研商，

並與高雄市政府與上述單位成立「大社工業區變

更為乙種工業區對石化產業之影響」專案小組，以

利就內政部都委會所提意見進行釐清，以及就廠商

後續可能面臨之問題(如換照審查)提供輔導與協

助。惟查：

1、經濟部工業局雖於109年12月14日成立「大社工業

區變更為乙種工業區對石化產業之影響專案小組」

，並召開過4次會議5進行研商，惟該專案小組的

5 4次會議時間分別為109年12月14日(第1次)、110年7月21日(第2次)、111年2月11日(第3

次)、111年6月8日(第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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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係關注在變更乙種工業區後造成石化業之影

響及廠商能否繼續維持營運，並非以達成「遷廠」、「

變更為乙種工業區」為前提目標之下，積極謀求具

體共識並發展有規劃期程的具體計畫與配套措

施。

2、且如前所述，原高雄縣政府為履行82年5月3日協

調會所做「大社工業區內各廠應配合中油高雄煉油

廠五輕遷廠計畫一併遷移」之結論，遂於大社都

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時，附帶條件規定「大社

工業區內廠商應於107年以前完成遷廠，並由縣政

府依法定程序變更為乙種工業區」，分別於84年3

月17日及87年6月24日經原高雄縣都委會第16次會

議、原臺灣省都委會第554次會議等審查通過在

案。高雄市政府亦為履行上述協調會結論及附帶

條件規定，於108年函報內政部都委會審議變更事

宜，且一再重申本案係依規定變更為乙種工業區，

並無適法性疑義，而變更後廠商無須立即關廠，

該府亦提出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展延的配套措

施。而內政部營建署於111年4月6日再函請經濟部

工業局邀集高雄市政府及相關單位進一步謀求

具體共識及配套措施，惟經濟部工業局組成之專

案小組於111年6月8日召開第4次會議，竟以「內

政部都委會審議中，且監察院亦持續關注相關議

題，宜由公正第三方客觀且通盤檢視，俾利尋求

後續適宜方案與雙方共識」為理由，致本案依舊

毫無進展。

3、由上可見，本案經濟部與高雄市政府及相關單位

已召開多次會議，卻未能積極研商，致本案仍懸

而未決，毫無具體進度。

(六)經濟部以大社工業區已形成石化產業聚落，廠商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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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供應上下游之緊密關係，難以個別遷廠，必須集

體遷廠，由於多處碰壁，目前無處可遷。然大社工業

區位處高雄縣市合併之市區中心位置(詳附圖)，高雄

市政府認為基於政府承諾及高雄市整體都市規劃與

發展，應將大社工業區變更為乙種工業區，是經濟部

應在供應不斷鏈、不會導致數千勞工失業前提下，履

行「變更為乙種工業區」的承諾，積極與高雄市政府

尋求共識及發展具體計畫與配套措施：

1、經濟部認為大社工業區應變更為甲種工業區，不

贊同變更為乙種工業區，其主要所持理由如下：

（1）經濟部基於石化產業發展，多年來陸續提出濱

南工業區開發案(七輕)及國光石化開發案(八

輕)等，惟因相關計畫遲遲無法推動，致使大

社工業區廠商無處可遷；又協調會結論事項為

「大社工業區內各廠應配合中油高雄煉油總

廠五輕遷廠計畫一併遷移」，但目前高雄煉油

廠是「關廠」非「遷廠」，且高雄煉油廠用地

亦將由台積電進駐設廠；此外，大社工業區已

形成石化產業聚落，各鄰近廠商已組成產業群

聚鏈，彼此間有原料供應上下游之緊密關係，

故遷廠事涉全區廠商集體遷廠的問題，用地難

覓。

（2）大社工業區內共計11家廠商，其中10家廠商以

化學材料及化學製品相關產業為主，其生產之

產品項目及相關內容如附件，供應國內光電、

半導體、通訊、紡織、醫藥、機械、運輸(汽

機車)等產業使用。部分產品國內僅由大社工

業區內廠商生產，例如國內唯一生產者包括台

橡股份有限公司生產之苯乙烯丁二烯橡膠



12

(SBR)6、國喬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生產之尼

龍667、大連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生產之醋酸

乙烯酯(VAM)8等。若關廠可能導致產業供應斷鏈

問題，如面臨疫情或戰爭等不確定性因素，僅仰

賴進口，將造成原料供應不穩定、運輸成本增加

及進口時程難以掌控，產業競爭力因而降低。

（3）大社工業區已朝高值化、研發及試量產之事業研

發基地發展，未來亦以發展綠色生產及循環經濟

為目標，運用資源整合、循環利用、減少廢棄物

，發展低污染高附加價值產品之重鎮；區內廠商

每年投入創新研發、工安環保改善及設備汰舊換

新，97年至107年平均投入金額為13億9仟9佰萬

元，現倘僅以25年前之環境保護技術及20年前原

「變更大社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所訂

之附帶條件，而將大社工業區變更為乙種工業區

，未再考量產業發展科技演進、環境保護技術水

準之提升及相關廠商對環境保護社會責任之善

意，恐失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之立意。

（4）大社工業區年產值約877億元，就業人口約為

2,771人，若大社工業區變更乙種工業區，將

影響產值30%~50%，亦會間接對其他產業影響，

包括多仰賴石化業提供原料的半導體及電子

產業，約影響電子相關產業產值272億元，整體

產值將大幅下降，亦不利於我國勞工就業市場。

（5）台灣區石化公會及大社工業區廠商也主張，大

社工業區變更為甲種工業區，將可維持現有產

6 台橡之苯乙烯丁二烯橡膠(SBR)：國內僅有一家生產，若關廠將衝擊國內鞋材、運動器材、
輪胎等下游產業。

7 國喬之尼龍66：國內僅有一家生產，若關廠將造成國內電子電器、通訊、汽車、精密儀器
等產業所需工程塑膠衝擊。

8 大連之醋酸乙烯酯(VAM)：國內僅有一家生產，若關廠將衝擊國內塗料、食品包材、鞋材、
軌道材料、太陽能封裝材料、半導體等下游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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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規模，未來可供進駐的產業類型仍可維持化

學材料製造業及化學製品製造業，可設立研發

中心及試量產工廠，提供高階研發人員之就業

機會，並可提供半導體所需之材料，形成完整

半導體材料聚落，若變更乙種工業區，將導致

被迫關廠，產業鏈斷鏈及員工就業問題。

2、高雄市政府認為基於政府承諾及高雄市整體都市

規劃與發展，應將大社工業區變更為乙種工業區

：

高雄市政府於本院111年6月29日座談會說明

資料表示：

（1）依據高雄市國土計畫規劃，大社區位屬高雄市

由高科技及傳統產業共構之產業創新廊帶上，

透過捷運紅線延伸線、高雄第二科學園區(橋

頭園區)、半導體先進產業基地、楠梓產業園

區(TSMC)、循環技術及材料研發等重大建設投

入，該市產業發展區域將以路竹、岡山、楠梓、

仁武、大社延伸至小港、大寮及林園之產業發

展廊帶為核心，縱貫該市西部平原地區，除既

有之金屬扣件、石化、鋼鐵造船等產業優勢外，

將積極推動產業轉型，由過去重工業為主之形

象，陸續推動航太、醫材、生技醫療、綠能科

技、國防船艦、循環經濟、體感科技、會展、

數位內容及光電半導體等新興產業將有利高

雄產業轉型，進一步挹注產業創新發展能量。

（2）大社工業區因鄰近國道1號，以及經濟部楠梓

科技產業園區與高雄市政府報編中的楠梓產

業園區，且位於行政院建立南部半導體材料S型

廊帶計畫樞紐，區位具備交通便利及產業群聚

雙重優勢，變更乙種工業區後該府可與該部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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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合作，引進乙種工業區容許使用且高附加價

值的產業(如電子零組件製造業)，持續引導高

雄產業轉型升級。園區變更乙種工業區後若以

該市仁武產業園區引進之產業別估算，可提供

逾1萬個工作機會(詳見下表)；若全數引進電

子零組件製造業，以每公頃就業560人推估，

則可引進4.5萬個就業機會。

產業別
用地
面積

(公頃)

單位面積
就業人口
(人/公頃)

預估就業
人數(人)

金屬製品製造業 13.5 128.65 1,737

機械設備製造業 13.5 92.16 1,244
電腦、電子產品及
光學製品製造業

13.5 244.92 3,306

汽車、其他運輸工
具及其零件製造業

13.5 134.22 1,812

食品製造業 13.5 77.67 1,049

塑膠製品製造業 13.5 135.30 1,827

合計 81 10,975

備註: 
1.單位就業人口係引用行政院主計處「95 年工商及

服務業普查」資料。
2.大社工業區面積約 101 公頃，扣除園區公共設施

20 公頃(包含道路、服務中心、汙水廠等，以園
區面積 20%估算)，以 81 公頃估算就業人數。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

（3）目前大社工業區共有17條地下工業管線行經周

邊，大社工業區雖編定為特種工業區，惟區內

廠商從事石化基本原料產製石化中間原料或

產品，屬甲種工業區產業性質，倘變更為甲種

工業區則廠商將依現況使用地下工業管線進

行原料輸送，仍存有致災風險疑慮，未來變更

乙種工業區後新設之工廠須符合乙種工業區

容許使用之公害輕微產業，且非屬石化工廠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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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地下管線輸送石化原料之需求，故長期可逐

步改善生活環境及降低地下管線致災風險，並

達到產業轉型目標。

3、本院於111年7月15日召開詢問會議時，高雄市政

府及經濟部陳述意見，變更為乙種工業區高雄市

政府認為不會發生數千員工失業、供應鏈斷鏈及

防治污染設備無法更新問題，經濟部則認為尚有

疑慮。調查委員遂請經濟部針對大社工業區變更

為乙種工業區，廠商生產營運可能面臨相關規範

及審查認定標準等疑慮事項，正式行文高雄市政

府，請市府回應。

4、111年7月22日經濟部行文高雄市政府提出就製程

及設施或操作條件異動、新增化學品循環再生或

精製純化裝置、進行高值化研發或試量產等為維

持繼續營運可能發生相關情境，請高雄市政府予

以回應，經高雄市政府於111年9月2日函復經濟

部。

5、111年9月28日經濟部工業局邀集高雄市政府及大

社工業區廠商召開「大社工業區變更為乙種工業

區對石化產業之影響專案小組」第5次會議，針

對廠商各項疑慮及高雄市政府回應內容進行意

見交流及討論。

6、111年10月19日經濟部表示 9，大社工業區若變更

為乙種工業區，廠商若只能就污染改善進行設備

更新，無法對製程或產能進行優化，將逐漸失去

競爭力最後還是要被迫關廠，造成勞工失業，甚

至造成供應鏈斷鏈風險。

7、111年10月24日經濟部彙整各方意見後研析，對

9 經濟部次長林全能於電話中向田委員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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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大社工業區變更為乙種工業區，事涉數項產品

乃國內唯一廠商生產，極可能造成產業斷鏈及員

工失業之風險，因此經濟部向本院提出建議高雄

市政府採取配套措施如下(詳表5)：

（1）在空汙總量不增加、產能不增加但製程效能提

升等前提下建議：

〈1〉得允許廠商製程設備更新。

〈2〉推行熱整合專案、製程設備節能減碳、汰換

高碳排產線，符合政府推動之循環經濟及

2050淨零碳排政策，得允許廠商製程設備更

新。

〈3〉因遭災害(如火災或地震)建築物損壞不得重

建一節，但對國內唯一生產者，得允許廠商

重建以避免產業斷鏈。

〈4〉業者投入下游高附加價值產品或研發中心，

得允許增設。

（2）未降編前，廠商若從事乙種工業區相關容許使

用或行業應予同意，另建議高雄市政府應做負

面表列，避免認定上產生爭議，以利業者依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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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經濟部、高雄市政府及大社工業區廠商對大社工業區變更為乙種工業區後區內廠商

可能面臨設備製程及下游產業之影響意見表

廠商回應高雄市政府意見(111.9.28會議)
項
次

廠商未來為維持繼續營運之可能發
生情境(111.7.22 經濟部整理業者
意見函詢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政府回應
(111.9.2函復經濟部工

業局)
對廠內現有製程及設

備之影響
若造成產業斷鏈對下
游產業(客戶)之影響

經濟部意見

(1)原有固定污染源設置
操作及燃料使用許可
證到期換發時，擬維
持或提升產品之產能
利用率。

既有製程操作許可證有
效期限屆滿，於不增加設
備且未有任何變更行為
前提下，符合都市計畫法
高雄市施行細則(下稱該
市細則)第 19條規定，經
本府環保局依空氣汙染
防制法審查核准展延及
許可有效期限。

1. 市府不同意現有製
程增加或變更設
備，無法提升產能
利用率。

2. 應該在符合空污總
量管制規定下，若
不增加汙染量應同
意增加產能。

3. 無論甲種或乙種容
許項目，在審查之
後沒有工安疑慮的
應同意廠商進行設
備和製程改善。

4. 長期無法提高提升
產品之產能利用
率，造成競爭力衰
退。

1.台灣的石化業限制
若持續加嚴，恐加
速產業外移。

2.產業鏈不是只有下
游工廠受影響，上
游工廠也會受影
響，中油/台塑/長
春是石化上游原料
供應，大社廠商多
是中間原料，一旦
斷鏈，影響的不是
只有石化產業，而
是整個民生化工
業。

1. 部分廠商為國內唯一生
產(如台橡之苯乙烯丁
二烯橡膠(SBR)、國喬
之尼龍 66、大連之醋
酸乙烯酯(VAM)、元際
之 EDTA、氰酸等產
品)，若不允許則將使
國內產業鏈斷鏈，將影
響產值約 935億元及就
業人數約 1417人。

2. 建議有條件之情況下
(例如空汙總量不增
加、產能不增加但製程
效能提升)，得允許辦
理。

一 製程、設
施 或 操
作 條 件
異動

(2)現有製程無論環保許
可證/消防/建雜照等
所有核可證照，均可
合法使用及辦理相關
展延核可程序

既有製程環保許可證展
延同上意見內容，倘涉及
消防安全設備變更時，應
依法委託消防專技人員
辦理會審(勘)事宜。另現

同上 同上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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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回應高雄市政府意見(111.9.28會議)
項
次

廠商未來為維持繼續營運之可能發
生情境(111.7.22 經濟部整理業者
意見函詢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政府回應
(111.9.2函復經濟部工

業局)
對廠內現有製程及設

備之影響
若造成產業斷鏈對下
游產業(客戶)之影響

經濟部意見

有建物、雜項工作物之使
用執照，並無期限限定。

(3)為配合原生產營運，
擬增設防治污染相關
設備，如污泥脫水設
備，其有利於減少相
關運送成本，並對環
境改善有所助益。

增設防治設備屬防治污
染行為，符合該市細則
第 19 條但書規定，可依
規定辦理操作許可證異
動申請。

無 無 經濟部無意見。

(4)為改善原製程提高生
產效能，並達到節水
節能目的，擬變更觸
媒種類，涉及設備汰
舊換新，並需新建設
備架台及控制室。

該市細則第 19 條無規定
汰舊換新之內容，倘若變
更內容認屬增加安全設
備或為防治污染之行為，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經
發局、環保局）核准，即
可辦理。

1.與高雄市政府針對
(1)之回應內容衝
突。

2.大連生產太陽光電
原料 VAM(醋酸乙烯
單體)，擬透過設
備汰舊換新提升產
能利用率，強化產
業競爭力，如生產
設備受限無法更
新，將影響產業競
爭力。

大社工業區所生產之
產品對於政府所提之
綠能政策影響甚鉅(如
氫氣、太陽光電用膜及
電動車產業原料等)，
若大社廠商因變更乙
種工業區而受到限制，
連帶前述綠能產業發
展亦會受到影響。

1. 生產效能提升並達到節
水節能目的符合政府推
動之循環經濟及 2050
淨零碳排政策。

2. 建議在有條件之情況下
(例如空汙總量不增
加、產能不增加但製程
效能提升)，得允許辦
理。

(5)推行熱整合專案，大
幅降低製程蒸氣使用
量，亦可降低整體 CO2

排放量，需增設廢熱
回收裝置。

非屬安全設備或為防治
污染行為，未符合該市細
則第 19 條但書規定，不
同意固定污染源設置及
操作許可之新設、變更或

1.若要達到蔡總統
2050年淨零碳排的
目標，卻無法讓廠
商對設備或製程做
大幅度更動，恐無

因應歐盟最快 2023 年
將啟動碳關稅，區內廠
商致力執行政府淨零
碳排政策，但變更乙種
工業區後相關減碳措

1.熱整合專案符合政府推
動之循環經濟及 2050 淨
零碳排政策。

2.建議在有條件之情況下
(例如空汙總量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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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回應高雄市政府意見(111.9.28會議)
項
次

廠商未來為維持繼續營運之可能發
生情境(111.7.22 經濟部整理業者
意見函詢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政府回應
(111.9.2函復經濟部工

業局)
對廠內現有製程及設

備之影響
若造成產業斷鏈對下
游產業(客戶)之影響

經濟部意見

異動。 法達成。
2.國喬積極規劃進行

熱整合的專案，可
以達到減碳的效
果，如二氧化碳不
被認定為空氣污染
物，就無法進行
行，將影響淨零碳
排的推動進度。

施及熱整合方案皆無
法執行，下游廠商因大
社無法生產低碳原料
而被課以高關稅，將失
去出口競爭力。

產能不增加但製程效能
提升)，得允許辦理。

(6)擬改用低污染性原
（物）料或燃料，需
有增(改)設管線或設
備。

改用低污染原（物）料或
燃料屬防治污染行為，符
合該市細則第 19 條但書
規定，可依規定辦理操作
許可證異動申請。

無 無 經濟部無意見。

(7)於產能不變下，擬拆
除高碳排不具競爭力
的產線，進行汰舊換
新，並配合新環保法
規，新建原產品之低
碳高值化設備。

該市細則第 19 條無規定
汰舊換新之內容，倘若變
更內容認屬增加安全設
備或為防治污染之行為，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經
發局及環保局）核准者，
即可辦理。

1.與高雄市政府針對
(1)之回應內容衝
突。

2.工廠運作設備一定
會老化，不讓工廠
去汰舊換新，工廠
如何能繼續安全生
產。

大社工業區廠商希望
在環保總量管制下，安
全可控且不增加風險
並符合國家淨零排放
政策之前提下，得對製
程及廠房進行持續改
良及升級，以確保工業
區之工安及環保並使
廠商能繼續營運生存。

1.汰換高碳排產線符合政
府推動之循環經濟及
2050淨零碳排政策。

2.建議在有條件之情況下
(例如空汙總量不增加、
產能不增加但製程效能
提升)，得允許辦理。

(8)若遭災害(如火災或
地震)毀損之建築物及
製程設備，擬恢復原

依據乙種工業區土地使
用管制相關規定辦理。

大社業者現況多屬甲
工容許之生產設施，
如因任何火災/地震造

1.大社工業區內許多
皆是全台灣唯一或
唯二之原料供應廠

1.大社工業區屬國內唯一
生產項目遭災害毀損建
築物及製程設備，若不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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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回應高雄市政府意見(111.9.28會議)
項
次

廠商未來為維持繼續營運之可能發
生情境(111.7.22 經濟部整理業者
意見函詢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政府回應
(111.9.2函復經濟部工

業局)
對廠內現有製程及設

備之影響
若造成產業斷鏈對下
游產業(客戶)之影響

經濟部意見

來之使用。 成設備損壞，要恢復
卻必須依據乙種工業
區的土地使用規範，
此為變相藉機中止生
產許可之手段。因地
震導致製程其中任一
設備損壞，無法准予
修復，廠商/員工/客
戶面對此突發情況，
難以應變，廠商面臨
之違約賠償也難以量
化，亦即火災/地震災
害損壞生產設備，就
等同關廠了。

商，若變更乙種工
業區後無法繼續營
運，上游廠商營收
會萎縮；下游產業
將受到原物料不足
及進口原料價格高
昂之衝擊，且受到
中國大陸的低價競
爭台灣廠商將無法
生存。

2.大社工業區現今處
境尷尬，因降編議
題導至原有產業投
資計畫停擺，且若
現階段要設置符合
乙種工業區容許使
用之產業亦因不符
合特種工業區容許
使用而不會被核
准，期望朝向變更
為甲種工業區方向
考慮。

許恢復將使國內產業鏈
斷鏈，影響產值約 935億
元及就業人數約 1417人。

2.建議在有條件之情況下
(例如空汙總量不增加、
產能不增加但製程效能
提升)，得允許辦理。

二 新 增 化
學 品 循
環 再 生
或 精 製

(1)擬轉型循環高科技再
生產業鏈，需新增處
理設備，變更現有製
程設備。

未符合該市細則第 19 條
及但書規定，不同意固定
汙染源設置及操作許可
之新設、變異或異動。

1.李長榮與台積電合
作循環回收，也規
劃設置管線連通台
積電，合作循環經

大社工業區廠商有能
力也有意願開投資發
新技術，能配合高雄市
政府引進半導體產業

1.業者若往下游投入高附
加價值產品發展，如半導
體化學品等，可強化半導
體產業鏈，符合政府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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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回應高雄市政府意見(111.9.28會議)
項
次

廠商未來為維持繼續營運之可能發
生情境(111.7.22 經濟部整理業者
意見函詢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政府回應
(111.9.2函復經濟部工

業局)
對廠內現有製程及設

備之影響
若造成產業斷鏈對下
游產業(客戶)之影響

經濟部意見

濟，但因降編議題
無法繼續。

2.中石化大社廠有開
發電子級氨水，也
有機會去開發電子
級硫酸，甚至將半
導體業、電子業的
化學品回收再生成
電子級或工業級化
學品，落實循環經
濟，但是因為降編
議題，這些計劃都
無法執行。

3.元際最近有取得一
個電子級硫酸回收
的技術，原本是想
要在大社工業區做
投資，但因降編牽
涉的層面太廣，所
以在多方考量之
下，這個技術目前
是在轉移到台南科
技工業區進行。

之政策進而與半導體
業者合作形成循環經
濟，惟現階段皆因受到
降編議題之不確定因
素而無法執行投資計
畫。無法讓石化產業的
能量投入支援產業循
環化。

純 化 裝
置

(2)擬將現有製程副產品
進行純化後提升為電
子級或半導體級化學

國喬公司製程副產品
氫氣無法現地純化供
應給鄰近的半導體廠，

氫氣是很重要的戰略
物資，半導體先進製程
需要很多高純度的氫

之「六大核心戰略產業」，
建請高雄市政府以個案
方式成立專案會議審議。

2.建議在有條件之情況下
(例如空汙總量不增加、
產能不增加但製程效能
提升)，得允許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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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回應高雄市政府意見(111.9.28會議)
項
次

廠商未來為維持繼續營運之可能發
生情境(111.7.22 經濟部整理業者
意見函詢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政府回應
(111.9.2函復經濟部工

業局)
對廠內現有製程及設

備之影響
若造成產業斷鏈對下
游產業(客戶)之影響

經濟部意見

品。 卻要運送到更遠的小
港林園去純化後再供
應給南科、橋科，不
但不經濟，還增加碳
足跡。

氣，在能源上也是很重
要的燃料，高雄要發展
半導體產業需要搭配
高純度的氣體原料(例
CO2、H2)，大社很多工
廠都可以提供這些氣
體原料，若工廠關掉了
造成半導體業者原料
不夠還要去進口，不但
提高成本還增加碳足
跡。

(1)因應公司永續經營需
求，響應石化高值化
政策，擬於廠區內設
立研發中心。

若研發中心都不能設
立，如何提升產品的
附加價值。

三 進 行 高
值 化 研
發 或 試
量產

(2)轉型為研發中心後，
欲增(改)建試量產中
心。

未符合該市細則第 19 條
規定，不同意固定汙染源
設置及操作許可之新設、
變異或異動，建築主管機
關將依乙種工業區土地
使用管制相關規定核定
建築執照。

大社降編乙種工業區
後，未來的投資只有
安全設備和污染防治
設備可以許可，這些
當然要做，但是這些
都是提高生產成本，
卻不會提高產品附加
價值，其他只要是高
值轉型的都不能做，
整個未來趨勢就是廠
商會慢慢的被淘汰掉。

台橡公司因應政策及
市場變化，投入巨資開
發電動車用輪胎材料，
研發成果卻因降編乙
工議題，無法設立試量
產產線，已影響台灣發
展電動車產業發展。

業者設立研發中心主要為
研發更先進低耗能製程及
高附加價值之產品，建議
在有條件之情況下(例如空
汙總量不增加、產能不增
加但製程效能提升)，得允
許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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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回應高雄市政府意見(111.9.28會議)
項
次

廠商未來為維持繼續營運之可能發
生情境(111.7.22 經濟部整理業者
意見函詢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政府回應
(111.9.2函復經濟部工

業局)
對廠內現有製程及設

備之影響
若造成產業斷鏈對下
游產業(客戶)之影響

經濟部意見

四 其他 列出負面表列，以利廠
商未來投資依據

本府受理固定污染源設
置、操作許可申請案件原
則，依據個案申請資訊及
該市細則規定專案認定，
於下述情形仍將依法審
查發證：
1. 既有工廠所領操作許

可證期滿申請展延許
可。

2. 屬乙種工業區使用項
目之設備新增，申請
設置或操作許可。

3. 未增加設備前提下之
許可變更或異動申
請。

4. 改用低污染性原
（物）料或燃料、拆
除或停止使用產生空
氣污染之設施、增設
防制設施或提升防制
效率者等防治污染行
為，申請許可異動。

除上述情形者外，倘既有
製程有任何異動或新設
非屬乙種工業區使用項
目製程，固定污染源設置

108 年 3 月 22 日高市
府都委會第 73次會議
決議變更大社特種工
業區為乙種工業區後，
台灣朗盛配合德國總
部規劃，已取得環保
署化學局防蚊液原料-
派卡瑞丁(PICARIDIN)
的販售許可，並接續
向市府申請增加公司
登記營業項目，此項
目完全符合乙種工業
區使用項目-環境用藥
批發業，經發局、環
保局也都支持，但都
發局表示都市計畫公
告施行程序未完成前，
仍是特種工業區，依
照【都市計畫法高雄
市施行細則】，不能經
營環境用藥批發業，
導致整個業務停擺。
過去台灣朗盛可以進
行農藥產品之進出口、
經銷及販賣業務，換
成環境用藥卻不行，

大社工業區，其實在污
染管制還有安全工安
的部分，在臺灣的石化
業石化區裡排名是很
前面的，從這個角度來
看，其他的石化區是否
也都要降編。所以從整
個臺灣石化區來看，大
社其實是做的很好的
一個園區，希望政府多
考量一下這個優質的
園區能繼續創造它的
價值。

1.未降編前，廠商若從事
乙種工業區相關容許使
用或行業應予同意

2.建議高雄市政府應列出
負面表列，避免認定上產
生爭議，以利業者依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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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回應高雄市政府意見(111.9.28會議)
項
次

廠商未來為維持繼續營運之可能發
生情境(111.7.22 經濟部整理業者
意見函詢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政府回應
(111.9.2函復經濟部工

業局)
對廠內現有製程及設

備之影響
若造成產業斷鏈對下
游產業(客戶)之影響

經濟部意見

及操作許可之相關申請
皆不符規定，無法核准。

顯示說法前後不一。

資料來源：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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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綜上，62年經濟部工業局編定高雄大社工業區，因82

年4月5日發生嚴重廢氣外洩事件，引發當地居民強

烈抗爭，同年5月3日經濟部與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地方政府等召開協調會，獲致政府承諾「大社工業

區內各廠應配合中油高雄煉油總廠五輕遷廠計畫一

併遷移」之結論。87年11月7日高雄縣政府為履行

上開結論，依法定程序辦理並公告發布實施「變更

大社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除將大社工

業區由工業區變更為特種工業區外，計畫書中並附

帶條件規定「廠商應於民國107年以前完成遷廠，

並由縣政府依法定程序變更為乙種工業區」。高雄

市政府嗣為履行上述結論及附帶條件規定，啟動都

市計畫變更作業，經該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於108年3

月22日審議通過大社工業區變更為乙種工業區後，

報送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惟迄今仍未有具

體結論。對民眾而言，大社工業區周邊各里人口數

約有4萬2千餘人，而廠商從事石化原料製造，產品

製造過程中排放之氣體，有危害人體健康之虞，且

有17條地下工業管線行經之致災風險，政府於87年

早已承諾要「於107年以前完成遷廠」、「變更為乙

種工業區」，然至今卻依舊原地踏步，雖經政黨輪

替，但民眾相信的是政府的承諾，若未能履行承諾，

恐影響民眾對政府的信任，未來政府推動重要建設

，不論如何用心承諾，皆可能遭受民眾的全力抵抗，

終非國家之福。經濟部因彰化國光石化開發案推動

失敗，導致大社工業區廠商無處可遷，又憂慮變更

為乙種工業區，恐有產業供應鏈斷鏈及大量勞工失

業之風險，以致本案至今懸而未決。然變更為乙種

工業區，對高雄市整體都市未來轉型發展至為重要

，且高雄市政府認為變更為乙種工業區供應鏈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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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鏈，亦不會造成大量勞工失業問題。然此事一拖

再拖近30年，高雄市政府與經濟部溝通未果，不但

民眾對政府喪失信任，廠商亦無法進行轉型，已形

成多輸局面。經濟部應積極與高雄市政府尋求共識

、發展具體計畫及配套措施，履行「變更為乙種工

業區」的承諾。對民眾而言，將近30年的等待，許

多人小時候被父母帶著去陳情抗爭，如今自己已經

成為父母，帶著小孩去陳情抗爭，這是一個何其漫

長的等待。行政院應予正視，督促所屬負起履行實

現政府承諾之責任，並兼顧經濟永續發展、居民健

康安全及勞工就業權益，以維政府施政誠信。

二、大社工業區為石化工業區，於產品製造過程中所排放

之氣體，有危害人體健康的風險，首當其衝即是當地

周遭居民，長期以來生活在恐懼、飽受恐遭污染致病

的不安，對於工業區污染物排放之管控機制，亦憂心

忡忡。經濟部工業局雖已於108年辦理「仁大工業區

污染減量及風險改善計畫」，並於大社工業區設置空

氣品質監測站，惟仍有持續擴充監測站設備之必要，

以強化監測量能，並持續改善降低污染；此外，高雄

市政府對於大社工業區VOCs類污染物之監測，為OP-

FTIR監測及鋼瓶採樣分析，惟目前進行之OP-FTIR監

測，並無法含括大社工業區廠商排放之全數VOCs類污

染物，甚至大社工業區健康風險關注物質中之氰化丙

醇 10，亦未列在監測範圍，且輔以定量檢測污染物實

際濃度值之鋼瓶採樣分析，僅每季於工業區周邊3個

地點進行1次鋼瓶採樣檢測，頻率顯屬過低。鑑於大

社工業區屬石化產業，必須特別關注當地周邊居民的

健康風險議題，並使其解瞭空氣品質改善情形，經濟

10 高雄市政府於111年8月5日提供本院之說明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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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與高雄市政府允應就工業區周邊空氣品質，強化及

完善監測機制與設備，並持續改善降低污染。

(一)經濟部工業局曾於102年委託辦理「仁大工業區鄰近

區域居民健康風險評估計畫」：

1、立法院10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主決議，要求

經濟部工業局協調當地居民與相關單位進行健康

風險評估。經濟部工業局遂委託財團法人成大研

究發展基金會辦理「仁大工業區鄰近區域居民健

康風險評估計畫」，執行期間自102年7月1日至104

年12月31日。

2、依據該計畫執行成果報告指出：「大社工業區由運

作之356個物質中，確認致癌物質共35個，其中乙

醇(Group 1)之致癌性係於嚴重酗酒者方可觀察到

，故在本次評估中排除之；硫酸二甲酯(Group 

2A)及鄰-苯二酚(Group 2B)無相關毒理資料可進

行致癌斜率估算，且非致癌風險資料未完備，故

亦排除之；聯胺(Group 2B)於製造特殊產品時才

於製程使用，前次使用時間為2009年，於廠內以

200kg鐵桶存放，無使用量亦無排放量，亦排除

之，故確認納入致癌風險評估之致癌物質總計

共31個」11。

(二)查經濟部工業局雖已辦理「仁大工業區污染減量及

風險改善計畫」，並已設置空氣品質監測站，惟仍

有持續降低污染、擴充監測設備之必要：

1、經濟部於本院111年6月29日座談會說明資料表示

，經濟部工業局於108年藉由「仁大工業區污染

減量及風險改善計畫」，針對各廠測得之致癌及非

11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委託研究「102年度仁大工業區鄰近區域居民健康風險評估計畫」

執行成果報告第V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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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癌風險因子，依工廠特性邀請相關專家學者入廠

輔導改善，改善措施主要分為「製程源頭減量」、「

製程改善減量」及「管末改善」等3大類，並於110

年9月30日執行完畢。

2、而依據經濟部於本院111年6月29日座談會說明資

料表示略以：「……改善成效依實際檢測及大氣

擴散模式模擬評估，仁大工業區整體致癌風險由

102年之 3.34x10-5，改善後至 108年概估約為

7.94x10-6，致癌風險約減少76%，總非致癌風險HI

部分102年0.7689，改善後概估為0.2250約減少

70%，致癌風險值高於10-6之關注物質由7項減少

為3項(丙烯腈、1,3-丁二烯、丙烯醯胺)。」惟

居民仍無法擺脫對於廠區排放氣體的危害風險

與恐懼，公民團體亦認為該項計畫改善幅度有限

，應予再減量12。

3、又，經濟部工業局於所轄大社工業區自82年設置

空氣品質監測站，目前區、內外各設有1站，以

掌握大社工業區及周邊地區空氣品質狀況。空氣

監測站監測項目種類，主要係為氣狀污染物，如

總碳氫化合(THC)、甲烷(CH4)、非甲烷碳氫化合

物(NMHC)、臭氧(O3)、硫氧化合物(SO2)、氮氧化

合物(NOx)及粒狀污染物如懸浮微粒(PM10)等。惟

大社工業區為石化工業區，健康風險應受到關注

，對於工業區周界空氣品質應有更高之要求，因

此有再擴充監測站設備之必要，參考環保署所訂

，針對特殊性工業區應監測項目(包含有機光化

12 依據地球公民基金會指出，「仁大工業區污染減量及風險改善計畫」污染改善成效說明會，

說明污染改善的階段性成果，此為經濟部工業局委託計畫，但據初步了解，仁大工業區污

染近年雖有減量，但致癌物質丙烯腈、1,3-丁二烯，以及具有毒性的1,4-丁二醇的污染改

善幅度很有限，因此呼籲再減量，資料來源：地球公民基金會網站「工業區本應改善污染、

大社降乙編不容打折」，2021年9月24日，檢自：https://www.cet-taiwan.org/node/4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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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驅物、有害空氣污染物等)設立光化測站，強

化多方面監測量能。

(三)查高雄市政府為監測大社工業區之空氣污染物，已於

工業區周邊設置監測站，惟尚有強化之處。

1、有關OP-FTIR13測站：

（1）依據高雄市政府於111年8月5日提供本院之說

明資料略以：

〈1〉高雄市政府為監測大社工業區之空氣污染物，

現階段於工業區周邊共設置3站OP-FTIR14測

站，進行大範圍、連續性、多物種的VOCs15

類污染物的環境監測。

〈2〉上述OP-FTIR監測係依據環保署公告之標準方

法(NIEA A002.10C)，將監測所得之圖譜與標

準圖譜進行比對，依其比例換算監測濃度，

測出數值為污染物之相對濃度，又因OP-FTIR

連續監測的特性，可有效呈現污染物之變化

趨勢，以利針對高值時段追蹤管制污染源，

並比對管制前後改善率。

（2）故目前該府設置之OP-FTIR測站所監測VOCs類

污染物，尚無法含括大社工業區廠商排放之全

數VOCs類污染物。此外，針對大社工業區健康

風險關注之7項VOCs類污染物(丙烯腈、苯、1,3-

丁二烯、環氧乙烷、丙烯醛、氰化氫、氰化丙

13 開放式霍氏紅外光遙測儀(Open-path Fourier transform infrared，簡稱OP-FTIR)，監測

設備掃描空氣中揮發性污染物，經光譜分析求得在量測路徑內氣體樣品的平均濃度。
14 開放式霍氏紅外光遙測儀(Open-path Fourier transform infrared，簡稱OP-FTIR)，監測

設備掃描空氣中揮發性污染物，經光譜分析求得在量測路徑內氣體樣品的平均濃度。
15 揮發性有機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 簡稱VOCs)是一大類有機化合物的總稱，在常

溫常壓下容易蒸發或以氣體形式存在。常見包括苯、甲苯、三氯乙烷、甲醛等。揮發性有

機物的危害很明顯，當居室中揮發性有機物濃度超過一定濃度時，在短時間內人們感到頭

痛、噁心、嘔吐、四肢乏力；嚴重時會抽搐、昏迷、記憶力減退。揮發性有機物傷害人的

肝臟、腎臟、大腦和神經系統，其中還包含了很多致癌物質。室內空氣被揮發性有機物污

染已引起各國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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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其中氰化丙醇並未含括於監測範圍之內。

2、有關檢測VOCs類污染物：

（1）依據高雄市政府於111年8月5日提供本院之說

明資料略以，高雄市政府為檢測大社工業區

VOCs類污染物之絕對濃度，採周界鋼瓶採樣分

析 ， 依 據 環 保 署 公 告 之 標 準 方 法 (NIEA 

A715.16B)，藉由鋼瓶採集工業區周界大氣後

進行分析，分析所得之數值可代表採樣當下之

環境中各項VOCs類污染物實際濃度值。

（2）該府目前已於大社工業區周邊3個地點，進行每

季1次鋼瓶採樣檢測，每次採樣時間為1小時，並

將採集之氣體送至環保署認證實驗室，利用氣

相層析質譜儀(GC-MS)進行檢測分析，惟考量

大社工業區設有多家石化廠，又緊鄰住宅區，

監測頻率尚顯不足。

(四)綜上所述，大社工業區為石化工業區，於產品製造

過程中所排放之氣體，有危害人體健康的風險，首

當其衝即是當地周遭居民，長期以來生活在恐懼、

飽受恐遭污染致病的不安，對於工業區污染物排放

之管控機制，亦憂心忡忡。經濟部工業局雖已於108

年辦理「仁大工業區污染減量及風險改善計畫」，並

於大社工業區設置空氣品質監測站，惟仍有持續擴

充監測站設備之必要，以強化監測量能，並持續改

善降低污染；此外，高雄市政府對於大社工業區

VOCs類污染物之監測，為OP-FTIR監測及鋼瓶採樣分

析，惟目前進行之OP-FTIR監測，並無法含括大社工

業區廠商排放之全數VOCs類污染物，甚至大社工業

區健康風險關注物質中之氰化丙醇，亦未列在監測

範圍，且輔以定量檢測污染物實際濃度值之鋼瓶採

樣分析，僅每季於工業區周邊3個地點進行1次鋼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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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樣檢測，頻率顯屬過低。鑑於大社工業區屬石化產

業，必須特別關注當地周邊居民的健康風險議題，並

使其解瞭空氣品質改善情形，經濟部與高雄市政府允

應就工業區周邊空氣品質，強化及完善監測機制與

設備，並持續改善降低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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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函請行政院督促所屬妥處見復。

二、調查意見，函復大社環境守護聯盟及台灣區石油化學

工業同業公會。

三、調查報告之案由、調查意見及處理辦法上網公布。

調查委員：田秋堇

林盛豐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1 2 　 月 　 1 9 　 日

案名：大社工業區降編案。

關鍵字：大社工業區、五輕、石化、乙種工業區、特種工業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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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大社工業區區位圖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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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大社工業區廠商生產項目
項
次

廠商 產品 下游應用產業 重要性

1 中國石油
化學工業
開發股份
有限公司
大社廠

丙烯腈 (AN)、
氰化氫

包含顯示面板導光
板、LED 照明、塑料
光纖、汽車輕量化
材料、金屬精煉、
電鍍、金屬熱處理、
醫藥、染料、農藥

國內僅台塑與中石化 2 家
業者生產丙烯腈及氰酸。因
氰化氫無法以槽車運輸，若
中石化停產，元際與高雄塑
酯亦無法生產。

2 中國人造
纖維股份
有限公司
高雄總廠

化工產品：乙
二醇 (EG)、環
氧乙烷 (EO)、
壬酚(NP)
化纖產品：聚
酯粒、聚酯絲、
聚酯加工絲

供應國內化纖原料、
電子級蝕刻用溶劑
原料、矽晶圓切割
液原料、電子化學
品原料。

各項產品產能：
EG 每年 30 萬噸
EO 每年 6.5 萬噸
NP 每年 3.2 萬噸。
若停產，預估衝擊國內化纖
產業產值近 800 億元。

3 李長榮化
學工業股
份有限公
司大社廠

聚丙烯(PP) 無塵室用空氣濾清
器之濾心、電子廠
化學槽板、IC 晶圓
及面板周轉箱、晶
圓廠緩衝包材、車
用材料、醫療用品
材料

1.國內主要有台塑、台化及
李長榮等 3 家生產 PP，
若停產會減少國內每年
40 萬噸 PP 供應量。

2.若停產，預估衝擊國內醫
材、不織布、汽車內裝產
業產值大約 400 億元。

4 台橡股份
有限公司
高雄廠

苯乙烯丁二烯
橡膠(SBR)＊、
熱可塑性橡膠
(TPE)、
聚丁二烯橡膠
(BR)

鞋材、運動器材、輪
胎

1.台橡所生產 BR/SBR 是台
灣輪胎業用合成橡膠唯
一生產供應廠，若關廠將
衝擊輪胎、鞋材、運動器
材等下游產業，並將衝擊
國內輪胎產業產值接近
300 億元。

2.台橡所生產 TPE 是 Nike
全球高級鞋材供應來源。

5 國喬石油
化學股份
有限公司
高雄廠

尼龍 66＊、苯
乙 烯 (SM) 單
體、ABS 塑膠、
電子級氫氣

苯乙烯單體為 PS 塑
膠、ABS 塑膠、苯乙
烯丁二烯橡膠(SBR)
上游原料，應用於
家電、電子產品及
汽車產業。尼龍 66
主要用於汽車、機
械工業、電子電器、
精密儀器等領域。

1.國內尼龍  66 唯一生產
供應商，若關廠將造成國
內 5G 通訊設備、手機外
殼、汽車引擎等零組件產
業所需工程塑膠衝擊

2.國喬是國內僅次台化的
第二大 SM 生產廠商。

3.國喬若停產，預估衝擊到
國內 5G 通訊設備、手機
外殼、汽車引擎等產業產
值近 500 億元。

6 元際股份 EDTA 系列 ＊ 、 清潔劑、食品添加、 1.為國內唯一生產 EDTA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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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廠商 產品 下游應用產業 重要性

有限公司 氰化鈉＊、乙腈
(ACN) 

殺蟲劑、冶金、醫
藥原料。

氰化鈉之廠商，另僅元際
與台塑兩家廠商生產乙
腈(ACN)。

2.若元際停工預估衝擊國
內醫藥原料、食品添加、
農藥殺蟲劑等產值近 80
億元以上。

7 大連化學
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
高雄廠

醋 酸 乙 烯 酯
(VAM) ＊ 、丙
烯醇、EVA 樹
脂 、 液 態
CO2、γ-丁內
酯(GBL)

食品包裝薄膜、半
導體絕緣材料、塗
料、軌道材料、高
級鞋材、太陽能封
裝材料、半導體先
進製程(晶圓清洗、
EUV 浸潤微影、氣液
相 超 臨 界 流 體
SCCO2 高壓清洗)

1.大連是國內唯一 VAM 生
產供應商，供應量大約占
國內總需求 96%，若關廠
將衝擊太陽能電池封裝
材料、塗料、食品包材、
鞋材、運動器材等下游產
業，將影響產品產值 55
億元，就業員工 200 人。

2.VAM所用原料乙烯無法以
槽車運送，故無法移轉至
其他地區生產。

8 磐亞股份
有限公司
高雄廠

非 離 子 界 面
活性劑

矽晶圓切割液原料、
面板顯影劑原料

目前國內主要東聯、磐亞及
中日合成等 3 家業者生產
非離子界面活性劑，若停產
將對國內電子業造成一定
程度的製程換料衝擊。

9 台灣朗盛
添加劑股
份有限公
司

抗氧化劑 油品添加劑、橡膠
抗氧化劑

目前國內主要長春及台灣
朗盛等 2 家，若停產將對國
內中下游產業造成一定程
度的製程換料衝擊。

10 高雄塑酯
化學工業
股份有限
公司

甲 基 丙 烯 酸
甲酯 (MMA)單
體

LCD 液晶螢幕導光
板、家具、汽機車、
建築裝潢和 PCB 產
業所用乾式薄膜、
塗料

1.目前國內有台塑及高雄
塑酯 2 家業者生產 MMA，
高雄塑酯供應國內約六
成的 MMA。

2.由於國內 LCD 液晶面板
高達六成採用以 MMA 為
主要原料所製作的導光
板。若高雄塑酯停工將
衝擊國內導光板產值約
300 億元以上。

註：＊為國內唯一生產供應者

 資料來源：經濟部


